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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十條規定之獎懲
    事項並使工程施工查核結果之獎懲具體化及標準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查核成績之計算，以當次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以下稱查核小組）各查核委員之評分
    成績總和平均計算之，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七
    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為乙等，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查核成績總和平均結果有小
    數時，採四捨五入進位方式，整數計算之）。
三、獎懲對象為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各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主辦機關)辦理
    工程之承辦人員及承辦主管，由工程主辦機關依第四點規定辦理獎懲。
四、獎懲標準如下：
   (一)優等：承辦人員核予記功二次，承辦主管核予記功一次。
   (二)甲等：八十五分以上之甲等，承辦人員核予嘉獎二次，承辦主管核予嘉獎一次；
             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之甲等：承辦人員核予嘉獎一次。
   (三)乙等：不予獎勵。
   (四)丙等：經檢討可歸責於工程主辦機關督導不周者，承辦人員核予申誡一次。
五、中央各部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主辦機關之工程，其獎懲標準得比照前點規定辦
    理。
六、缺失改善有下列情形之一，主辦機關應檢討所屬人員及廠商疏失之責任，並將處置
    結果函覆本府備查： 
   (一)逾期未提報缺失改善結果，經稽催二次以上，仍未依期限處理或未經展延同意
       者。 
   (二)缺失改善結果不實，情節重大者。
   (三)自查核紀錄發文日次日起算，缺失改善扣除查核小組審查期間，累計總天數逾一百日者。
前項疏失責任歸屬處置規定如下： 
（1） 主辦機關所屬人員核予申誡一次之處分；如逾期未提報缺失改善並經稽催三次以上，仍未依期限處理者，承辦人員核予申誡二次，承辦主管核予申誡一次。 
（2） 追究監造單位監造疏失責任，除撤換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外，並依契約罰則辦理，必要時得暫停給付監造服務費用，直到缺失完成改善始繼續給付。 
（3） 追究承攬廠商施工責任，除撤換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人員外，並依契約罰則辦理，必要時得暫停給付工程估驗款，直到缺失完成改善始繼續給付。
七、各工程主辦機關應於收迄查核小組懲處或追究疏失責任歸屬通知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將追究疏失責任歸屬及懲處結果報本府備查。如逾期未報備查結案者，將由查核小組逕行依規簽辦，另屬本府所屬各工程單位(機關)辦理案件，得提報本府縣務會議討論並請該單位(機關)主管報告說明；若屬各鄉(鎮、市)公所辦理案件，得提報本府縣務會議討論，必要時酌減工程經費補助。


2/2
